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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学研究】

先秦儒家关于“欲 ”的理论
徐 克 谦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南京 210098)

摘　要 :关于“欲 ”即人的欲望的理论 ,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 ,先秦儒家并没有像后代

儒家那样把“人欲 ”与“天理 ”绝对对立起来 ,更没有所谓“灭人欲 ”的主张。恰恰相反 ,先秦儒家总的来说认为人欲

是正常人性必不可少的属性 ,努力满足人欲乃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在人欲的需要和资源的有限之间存在不可克服

的矛盾的意义上 ,主张适当的“节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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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欲 ”与人性及天理

人欲 ,或私欲的存在 ,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天

生人而使有贪有欲。”(《吕氏春秋 ·情欲 》)孔、孟的

著作中都提到“欲 ”,但没有出现过“私欲 ”、“人欲 ”

这两个词。“私欲 ”作为一个复合词最早出现于《荀

子 》,但仅出现三次 ;“人欲 ”作为复合词 ,首见于《礼

记 ·乐记 》,仅一次。先秦儒家著作中更多的只是

用“欲 ”这个单音词来讨论人的欲望。不过所谓

“欲 ”,其实就是讲人的私欲。因为除了个体的人的

欲望之外 ,并不存在什么“公欲 ”。假如说所谓“公

欲 ”是指某种“普遍的欲望 ”,那么这普遍的欲望也

是由一定数量的“私欲 ”构成的 ,实际上还是以“私

欲 ”为基础的。因此 ,“欲 ”就是个人的欲望 ,是一种

很私人化的东西。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有着相同的或

相似的欲望而已。孔、孟不用“人欲 ”、“私欲 ”这些

词 ,因为没有必要用。“欲 ”就是指“人欲 ”,就是指

“私欲 ”。除此之外 ,也没什么其他的“欲 ”好讨论的

了。

值得注意的是 ,先秦儒家并没有把这个“欲 ”与

“天理 ”对立起来 ,更没有公然提出“灭人欲 ”的主

张。先秦儒家普遍认为“欲 ”是一种很自然的存在 ,

是人性不可缺少的属性。《郭店楚墓竹简 ·语丛

二 》说 :“欲生于性。”只要是人 ,有人性 ,当然就会有

“欲 ”。《礼记 ·礼运 》说 :“喜怒哀惧爱恶欲 ,七者弗

学而能。⋯⋯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故欲

恶者 ,心之大端也。”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也 ”(《论语 ·里仁 》) ,孟子说 :“欲贵者 ,人之同心

也 ”(《孟子 ·尽心下 》) ,都肯定了个人欲望是人性

的普遍自然现象。荀子更是具体论述了“欲 ”与人

性的必然联系。他在《正论 》篇批评宋钘“人之情欲

寡 ”的说法 ,认为人绝不是天生情欲寡浅的动物 ,人

的欲望就是要寻求各种享乐 ,而且越多越好。他指

出 :“性者 ,天之就也 ;情者 ,性之质也 ;欲者 ,情之应

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 ,情之所必不免也。”(《荀

子 ·正名 》)“凡人有所一同 :饥而欲食 ,寒而欲暖 ,

劳而欲息 ,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无待

而然者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 ·荣辱 》)“夫

人之情 ,目欲綦色 ,耳欲綦声 ,口欲綦味 ,鼻欲綦臭 ,

心欲綦佚。此五綦者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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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霸 》) 荀子还把“欲 ”叫做“性之具 ”:“欲不可去 ,

性之具也。”(《荀子 ·正名 》)人的“性 ”要得到实

现 ,就必须通过“性之具 ”, 这个“性之具 ”就是

“欲 ”。

总之 ,“欲 ”是人性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这可以

说是先秦儒家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欲 ”和“性 ”

是不可分的 ,离开了“欲 ”的“性 ”就是抽象空洞的 ,

而有了“欲”的“性 ”才是鲜活生动的。那么先秦儒

家对这样一个“欲 ”的价值评判到底是怎样的呢 ?对

于这个问题 ,先秦儒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荀子

一派持“性恶论 ”,主张“化性起伪 ”,改善人性 ,既然

“欲 ”是“性之具 ”,他对这个“欲 ”的评价当然也就

不会是正面的。他认为如果完全放纵人欲 ,就会出

现“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 ”的结果 (《荀子 ·性

恶 》)。但是荀子也反复强调“欲不可去 ”,“欲 ”是

“情之所必不免 ”;他认识到不管怎样“化性起伪 ”,

这个“欲 ”终究是去不掉的。所以荀子没有提出“灭

人欲 ”的思想 ,只是提出了“道欲 ”和适当“节欲 ”的

主张 (详后 )。

而孟子一派对“欲 ”的评价 ,基本上是正面的。

孟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 ,但后代往往不太重视 ,

这就是 :“可欲之谓善。”(《孟子 ·尽心下 》)与老子

所谓“罪莫大于可欲 ”恰好相反 ,孟子认为“可欲 ”的

才是“善 ”的 ,能满足人的欲望的才是善的。“欲 ”不

仅不是负面的东西 ,而且是跟“善 ”联系在一起的。

这等于是间接地肯定了“欲 ”是善的。这与孟子的

“性善论 ”也是一致的。既然“欲 ”是“性 ”的属性 ,

“性 ”是善的 ,“欲 ”当然也应该是善的。按照这个逻

辑再向前推论一步 ,如果说“善 ”代表“天理 ”的话 ,

那么“人欲”也就是“天理 ”了 ;可以满足“人欲 ”的 ,

就是符合“天理 ”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行天理 ,灭

人欲 ”的问题。相反 ,如果主张“灭人欲 ”,那倒是不

“善 ”,是伤天害理 ! 后世一些儒家一面认可孟子

“人性善 ”的观点 ,一面又要“灭人欲 ”,实际上是自

相矛盾的。

二、以合乎“道 ”的手段来满足人欲

受到后来“理学 ”思想的影响 ,许多人对所谓

“人欲横流”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因而想方设法要压

制人欲 ,堵截人欲 ,更不要说积极寻求满足“人欲 ”。

但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 ,并没有视“人

欲 ”为洪水猛兽。相反 ,他们认为“人欲 ”恰恰是“人

性 ”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足“人欲 ”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人欲横流 ”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人

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以合理公正的方法来满足

“人欲 ”的历史。《周易 ·系辞下 》曰 :“天地之大德

曰生 ”,离开了人欲就没有什么“生 ”,只有死。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欲 ”就是“天理 ”。虽

然人欲未必是天理的全部内容 ,但至少是天理的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把“天理 ”与“人欲 ”对立起来 ,认

为“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 ”(朱熹《孟子章句集注 ·滕

文公下 》) ,是后来儒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根本

违背了早期儒学的核心精神。尽可能地满足任何人

的欲望 ,以及满足人的一切欲望 ,是合乎天理的。其

前提和限度只是 ,任何人或任何一部分人在满足自

己的欲望的时候 ,都绝不可以损害和侵害其他人满

足其欲望的权利、条件和资源。如果再加上生态伦

理的考虑 ,我们还可以说 :人类满足自己欲望是合理

的 ,只是也要考虑到其他物种生存的欲望 ,并且不能

损害其他物种的生存条件。

先秦儒家不是禁欲主义者 ,《礼记 ·祭统 》说 :

“不齐 (斋 )则于物无防也 ,嗜欲无止也。”《礼记 ·月

令 》也说一年中只是在特定时间需要斋戒时 ,才“去

声色 ,禁耆欲 ”。这就是说 ,除了在要进行祭祀斋戒

时有必要禁一下欲以外 ,平时都是“嗜欲无止 ”的。

孔、孟并不认为欲望是负面的东西 ,相反倒认为满足

人的欲望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认为统治者应当千方

百计满足人民的“欲 ”。孟子指出 ,统治者要想得民

心 ,办法很简单 ,就是“所欲与之聚之 ,所恶勿施尔

也 ”(《孟子 ·离娄上 》)。即使民众没有主动求这个

“所欲 ”,统治者也应当主动去满足民众的这个欲 :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 ,谓之信。”(《礼记 ·经解 》)

如果老百姓还未主动提出来 ,统治者就能投其所

“欲 ”加以满足 ,这才是可信赖的好的统治者。在孟

子看来 ,王如果“好货 ”、“好色 ”也没有关系 ,因为

“好货 ”、“好色 ”的欲望本是人皆有之的。因此只要

王在自己“好货 ”、“好色 ”的同时 ,也要想到人民也

是跟自己一样“好货 ”、“好色 ”的 ,于是尽力帮助人

民 ,满足他们“好货 ”、“好色 ”的欲望 ,这就没有什么

问题 (《孟子 ·梁惠王下 》)。由此看来 ,孟子所讲的

“推恩 ”,就不仅是仁慈恻隐之心可“推 ”,欲望同样

也是可“推 ”的。孟子说 :“口之于味也 ,有同耆焉 ;

耳之于声也 ,有同听焉 ;目之于色也 ,有同美焉。”

(《孟子 ·告子上 》)这就说明人的欲望有相同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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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将心比心来“推 ”论的。

但是先秦儒家也强调要以合乎“道 ”的手段来

满足这种欲望。不能“以欲忘道 ”(《荀子 ·乐

论 》)。所以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

道得之 ,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

之 ,不去也。”(《论语 ·里仁 》)“以其道 ”就是要坚

持一定的原则 ,其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这个原则也是基于每个个人都有其既

不可强加 ,也不可剥夺的“欲 ”与“不欲 ”的基本人权

的考虑。

具体来说 ,哪些是不符合“道 ”的手段呢 ? 孔孟

没有明确一一列举。但是从《孟子 》书中可以找到

两个追求“欲 ”不以其道 ,而受到孟子批判的例子。

一个是《公孙丑下 》那个“有私垄断 ”的“贱丈夫 ”。

在这里 ,孟子没有否定“人亦孰不欲富贵 ”的欲望 ,

只是批评他“有私垄断”的方法 ,因为他这种方法构

成了对其他人实现求富欲望的活动的损害。正确的

方法应该是和其他人在同等条件下公平地谋求满足

各自求富的欲望。第二个例子是《梁惠王上 》梁惠

王试图以武力和战争来实现自己“辟土地 ,朝秦楚 ,

莅中国而抚四夷 ”的“大欲 ”。孟子在这里也没有批

评这个“大欲 ”本身有什么不好 ,只是指出梁惠王用

武力手段来实现这个“大欲 ”是错误的 ,是“缘木求

鱼 ”。孟子为了让梁惠王易于接受其观点 ,这里只

是用“缘木求鱼 ”来说明其不可能实现。但实际上

动用武力来达到自己“大欲 ”的做法之所以错误 ,在

于它必然直接伤害其他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和欲望 ,

因而是根本违背人道的。从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看

出 ,在孟子看来 ,“欲 ”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关键在实

现“欲 ”、满足“欲 ”的手段如何。用来满足自己欲望

的手段绝不能损害其他人满足其欲望的权利。用荀

子的话来说就是“欲利而不为所非 ”(《荀子 ·不

苟 》)。

三、“欲 ”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复杂性

先秦儒家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的同时 ,也

注意到了人的欲望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复杂性。人

的欲望到底是相同的 ,还是不同的 ? 早期儒家对此

的看法是比较辩证的。一方面他们肯定人的欲望有

共同之处 ,如对于富贵的欲望 ,以及“口之于味也 ,

有同耆焉 ;耳之于声也 ,有同听焉 ;目之于色也 ,有同

美焉 ”(《孟子 ·告子上 》)等 ;另一方面 ,他们也看到

“五方之民 , 言语不通 , 嗜欲不同 ”(《礼记 ·王

制 》) ,人们的欲望也存在着多样性的差异。不同人

们对某种对象的欲望的或有或无 ,或强或弱 ,以及何

种欲望应当优先满足 ,情况并不一样。这正是文化

差异的一个具体表现。正因为如此 ,“己所不欲 ,勿

施于人 ”的原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反过来推

论 ,变成己之所欲 ,强施于人。

先秦儒家还注意到欲望的层次性。例如他们看

到 ,所谓“圣人 ”,不是没有常人所有的那些欲望 ,恰

恰相反 ,是因为他还有更高层次的欲望。孟子讲到

舜的时候说 :“天下之士悦之 ,人之所欲也 ,而不足

以解忧 ;好色 ,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 ,而不足以解

忧 ;富 ,人之所欲 ,富有天下 ,而不足以解忧 ;贵 ,人之

所欲 ,贵为天子 ,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

贵 ,无足以解忧者 ,惟顺于父母 ,可以解忧。”(《孟子

·万章 》)显然 ,舜不是没有“人悦之、好色、富贵 ”这

些常人都有的欲望 ,孟子也丝毫没有贬低或否定这

些欲望的意思。恰恰相反 ,孟子认为这些欲望舜都

有 ,而且也得到了满足。但舜之所以为舜 ,就在于这

些欲望得到满足之后 ,他还不够 ,还有更高的追求 ,

那就是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 ,做个孝顺儿子。

同样 ,孟子在《告子上 》讲到“鱼 ”和“熊掌 ”都

是我所“欲 ”,“生 ”和“义 ”也都是我所“欲 ”。但是

这里并不是要以对“熊掌 ”和“义 ”的“欲 ”,来否定

对“鱼 ”和“生 ”的“欲 ”,而只是说欲望也有层次高

低。有趣的是 ,认为人性恶的荀子 ,其实也认为人有

向往“善 ”的欲望。他说 :“凡人之欲为善者 ,为性恶

也。夫薄愿厚 ,恶愿美 ,狭愿广 ,贫愿富 ,贱愿贵 ,苟

无之中者 ,必求于外。”(《荀子 ·性恶 》)这个逻辑似

乎有点奇怪 :正因为人性恶 ,所以有“欲为善 ”的欲

望。但这也说明人性中的欲望是有不同层次的 :就

算其他欲望都是恶的 ,这个“欲为善 ”的欲望至少是

善的 ,而且跟其他欲望显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欲望。

总之 ,“欲 ”有其多样性和层次性 ,有物质欲望也有

精神欲望 ,有食色欲望也有审美欲望 ,等等。但只要

是人的欲望 ,就都是正面的 ,从理论上讲都是应该予

以满足的。

正因为人的欲望有其多样性和层次性 ,因此人

们欲望的呈现又充满了复杂性。先秦儒家特别提醒

人们注意 ,有时人们的某种“欲望 ”,其实只是受了

外部影响而产生的某种虚幻欲望 ,例如对虚荣、虚名

的欲望 ,那种欲望往往并不是出自一己之身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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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认真“反求诸己 ”之后也许会发现那其实不

是自己真实的欲望。所以孟子又叫人要诚实地问问

自己 :那究竟是不是自己真的欲望。搞清楚之后 ,

“无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孟子 ·尽心上 》)

荀子也提醒人们到底“可欲 ”与否 ,要问自己 ,不要

人欲亦欲模仿他人 ,因为“欲 ”本应是件很私人化的

事情。荀子说 :“人之所恶者 ,吾亦恶之。夫富贵

者 ,则类傲之 ;夫贫贱者 ,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

也 ,是奸人将以盗名于 世者也 ,险莫大焉。故曰 :

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鰌不如盗也。”(《荀子 ·不

苟 》)这就是说 ,如果好恶之欲不是出自本心 ,而是

模仿别人 ,追逐时尚 ,那就无异于欺世盗名。

人们满足欲望的方式和选择也呈现出复杂性。

一般来说 ,低层次的欲望通常是基础 ,人们在经历了

低层次欲望的满足之后 ,才会去追求高层次的欲望。

这就是所谓“糟糠不饱 ,不务粱肉 ”的道理。例如 ,

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个假设性比喻而言 ,对于一

个平时根本连鱼都吃不上的穷人来说 ,他即使此时

选择了熊掌 ,事后如有可能 ,恐怕还是会把这熊掌拿

到市场上去换取更多的鱼 ,以供自己和家人更长久

和更丰富的享用。只有平时根本不存在吃不到鱼的

问题 ,而且自己的确更喜欢吃熊掌的人 ,此时才会毅

然选择熊掌并且大吃一顿。同样 ,当出现所谓必须

“舍生取义”的极端情况时 ,首先应当是由那些平时

衣食不愁的上层人物去“就义 ”,以保全更多普通民

众的“生 ”,而不是相反。至于一个普通人 ,当然他

自己也有基于自觉自愿而选择“舍生取义 ”的自由 ;

但是 ,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理由强迫一个不负有重

大公共使命和责任的普通人选择所谓“义 ”而不是

选择“生 ”,因为他选择“生 ”并不会对其他人的

“生 ”造成任何伤害。

另外 ,对不同层次的欲望的追求 ,尤其是对那种

二者不可兼得必需做出某种个人牺牲才能实现的更

高层次欲望的追求 ,例如“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 ”

之类 ,也只有当其是出于个体的自觉自愿 ,而不是出

于外来的强迫时 ,才是合乎理性、合乎人道的 (强调

这一点有助于堵死通往“以理杀人 ”的邪路 )。并且

“舍生取义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万不得已的选

择 ,都是一种悲剧 ,因而都是应该竭力加以避免的 !

一个理想的、人道的社会 ,应当使人们在各种基本的

生存欲望都得到普遍满足的前提下 ,还可以追求满

足自己一些更高层次的欲望 ,例如奢侈的欲望、癖好

的欲望、精神的欲望 ,信仰的欲望、审美的欲望等等 ;

而不是总是要求人们在牺牲自己各种基本生存欲望

的条件下 ,去追求什么高层次的欲望。正因为如此 ,

孟子一再强调 ,首先要“制民之产 ”,满足民众对温

饱的欲望 ,然后才可以对民众教之以礼义 ,引导他们

的精神追求。

四、适度节欲的理由

荀子认为 :即使是天子 ,他的欲望也不可能完全

满足 ;即使是守门人 ,他的欲望也不能完全消除。因

此欲望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既不可能完全满足 ,也

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东西。然而 ,“欲虽不可尽 ,可以

近尽也。欲虽不可去 ,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 ,求

者犹近尽 ;欲虽不可去 ,所求不得 ,虑者欲节求也。

道者 ,进则近尽 ,退则节求 ,天下莫之若也。”(《荀子

·正名 》)这段话解释了早期儒家对“欲 ”的基本态

度 :一方面要尽量满足人们的“欲 ”,求其“近尽 ”;另

一方面 ,在“所求不得 ”的情况下则“求可节也 ”,适

当“节欲 ”。

为什么对“人欲 ”有时也要加以一定的节制呢 ?

主要的理由就在于可以用来满足“人欲 ”的资源是

有限的 ,而不是“人欲 ”本身有什么不好。理想的境

界 ,当然是人的欲望与外在的可能完全吻合 ,没有冲

突 ;外在的资源完全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如孔子所谓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论语 ·为政 》)。这种

情况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 ,也许有可能实现 ,但是

对于整个人类来说 ,却也许是两条永远无法交汇的

渐近线。因此人类会永远面临在一定程度上克制自

我欲望的问题。人欲本身是“善 ”的 ,问题只是在于

没有那么多资源来充分满足每个个体的“欲 ”。而

“人欲 ”的需求与资源的有限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

不当 ,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用荀子的

话来说 ,就是 :“从人之欲 ,则势不能容 ,物不能赡

也 ”(《荀子 ·荣辱 》) ;“欲多而物寡 ,寡则必争矣 ”

(《荀子 ·富国 》)。

然而 ,正是在如何解决“人欲 ”需求和资源短缺

的矛盾的问题上 ,出现了不同文化非常关键非常重

要的分水岭 :一种选择是随他们去 ,让他们自由竞

争 ,自由抢夺 ,谁抢得多 ,谁的欲望就得到更充分的

满足 ;抢不到资源的 ,就任凭他们自然被淘汰 ,自然

灭绝 ,结果便出现了荀子所谓“老弱有失养之忧 ,而

壮者有分争之祸 ”(《荀子 ·富国 》)的惨酷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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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种选择 ,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主流思想文化 ,都

是持否定和抛弃态度的。

儒家认为上述惨酷局面是应当而且也可以避免

的。避免的方法 ,从制度上来说 ,就是以更加理性和

公平的原则来调节资源的分配 ,尽量让所有人的欲

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而不是以牺牲大多数人

的基本欲望为条件 ,将有限的资源只用来充分满足

少数所谓的强者、优胜者的欲望。儒家认为先王之

制礼乐 ,也有节制人欲 ,防止出现争夺和暴乱的用

意。因此老有所终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 ,乃是儒家理想的礼制所应包含的内容。

从个人方面来说 ,儒家提倡人们对“人欲 ”适当

加以节制 ,免得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爆发不必要的

争斗。所以儒家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欲和贪欲 ,主张

“欲而不贪 ”(《论语 ·尧曰 》) ;“欲不可从 (纵 ) ”

(《礼记 ·曲礼 》) ,赞赏“不欲 ”、“无欲而刚 ”的品

格。这些话显然主要是针对社会上层的强者、优胜

者 ,也即富贵者和有权势者而言的 ,因为对普通下层

民众而言 ,他们的基本欲望尚且因资源不在他们控

制之中而难以得到满足 ,哪里还谈得上“贪 ”欲 ,又

何从“纵 ”欲 ? 当然如果从以细水长流的办法来解

决资源有限的矛盾的意义上来说 ,适度的节制欲望

也具有普遍的意义。荀子说 :“今人之生也 ,方知畜

鸡狗猪彘 ,又畜牛羊 ,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余刀布 ,有

囷窌 ,然而衣不敢有丝帛 ;约者有筐箧之藏 ,然而行

不敢有舆马 ,是何也 ? 非不欲也 ,几不长虑顾后 ,而

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 ,收敛蓄藏以继

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 ,几不甚善矣哉 !”(《荀子 ·

荣辱 》)“节用御欲 ”之所以值得提倡 ,不是因为

“欲 ”本身有什么不好 ,而只是出于细水长流、“长虑

顾后 ”、可持续发展的考虑。

此外 ,先秦儒家向人们提出“寡欲 ”或“节欲 ”的

建议的理由 ,还因为一些欲望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

度的确对个人身心都没有好处。例如吃喝的欲望 ,

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或不善 ,但过度饮食难免导致

对身心健康的损害。因此规劝人们适度“寡欲 ”或

“节欲 ”,也是有益的。孟子说 :“养心莫善于寡欲 ”

(《孟子 ·尽心下 》) ,这并不是提倡禁欲主义 ,而是

从“养心 ”的角度提出的一种建议。用个不十分恰

当的比喻来说 ,就好比现在有人建议少吃肉 ,说这样

有利于防止高血压心脏病一样 ,但这跟认为吃肉有

罪因而严禁吃肉完全不是一回事。按照《吕氏春

秋 ·情欲 》的观点 ,实际上人们只有适当节制情欲 ,

才能更好地享受情欲。

在限制人们的“贪欲 ”和劝止人们“纵欲 ”的同

时 ,还应当积极开发或寻求新的或替代性的资源 ,来

满足人们整体上的欲望。而不是一味靠节欲、禁欲

来解决问题。这恰恰是早期儒家跟墨家的重要区

别。墨家只是一味叫人们克制欲望 ,主张“节用 ”、

“非乐 ”。荀子批评墨家说 :“墨子之‘非乐 ’也 ,则使

天下乱 ;墨子之‘节用 ’也 ,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

也 ,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 ,小有一国 ,将蹙然衣

粗食恶 ,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 ,瘠则不足欲。”

(《荀子 ·富国 》)仅仅靠节欲、禁欲的办法来解决资

源不足的问题 ,使天下贫瘠“不足欲 ”,此之谓“伐其

本 ,竭其原 ”,其结果必然使“天下尚俭而弥贫 ,非斗

而日争 ”(《荀子 ·富国 》)。而荀子的主张则是充分

利用人们的欲望和有限资源的“可欲 ”性 ,激发人们

创造性和生命活力 ,从而开发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

资源来满足人们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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